
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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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6年 11月 12日經濟部經審字第 09604605440號令修正發布第 4條條文；並自發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 97年 8月 29日經濟部經審字第 09700609630號令修正發布部分條文；並自 97年 8月 1日施行 

中華民國 97年 9月 12日經濟部經審字第 09702612000號令修正發布第 4條條文 

中華民國 99年 8月 2日經濟部經審字第 09902635070號令修正發布第 4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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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三

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

作，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

定。 

第三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執行單位為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以

下簡稱投審會）。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係指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

其他機構在大陸地區有下列行為之一者： 

一、創設新公司或事業。 

二、對當地原有之公司或事業增資。 

三、取得當地現有公司或事業之股權。但不包括購買上市公司股票。 

四、設置或擴展分公司或事業。 

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直接或間接投資第三地區公司

或事業，並擔任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當職位，或持有其股份

或出資額超過百分之十，而該公司或事業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者，亦

屬本辦法所稱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 

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取得外國發行人在臺灣地區上

市、上櫃或登錄興櫃公司之股票，而該外國發行人在大陸地區有第一

項各款行為之一，如投資人未擔任上述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



人，且持有其股份百分之十以下者，不屬本辦法所稱在大陸地區從事

投資。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所稱金融服務業所管理或運用之特定資產

或特定資金，其投資大陸地區發行之有價證券，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另行規定，不受第一項第三款之限制。 

第五條 本辦法所稱在大陸地區從事技術合作，指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

或其他機構，直接或間接轉讓或授權專門技術、專利權、商標權或著

作財產權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之合作。 

第六條 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其出資

之種類，以下列各款為限︰ 

一、現金。 

二、機器設備、零配件。 

三、原料、半成品或成品。 

四、專門技術、專利權、商標專用權或著作財產權。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投資之財產。 

第七條 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依本辦法規定在大陸地區從事

投資或技術合作者，應先備具申請書件向投審會申請許可。但個案累

計投資金額在主管機關公告之限額以下者，得以申報方式為之。前項

申請書、申報書格式及相關文件由投審會定之。 

第八條 未經申報或許可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經主管機關依本條

例第八十六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處以罰鍰並限期命其停止者，受處

分人應於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將停止情形報請投審會備查。 

未經申報或許可在大陸地區從事一般類項目之投資或技術合作，主管

機關依本條例第八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處以罰鍰並限期命其改正者，處

分書應記載受處分人應於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向投審會申報或申請許

可。 

第九條 經許可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者，應於開始實行後六個月內，檢具下列

有關文件報請投審會備查，並應按時填報投資事業營運狀況調查表： 

一、實行投資證明文件影本。 



二、投資事業設立登記證明之文件或營業執照影本。 

三、投資事業之股東名冊或持股證明文件影本。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要求提供之文件。 

依第七條第一項但書規定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者，應於實行後六個月

內，檢具前項各款文件向投審會申報。 

經許可在大陸地區從事技術合作者，應於開始實行後六個月內，檢具

相關文件，向投審會報備技術合作開始日期。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二項之相關文件，投審會認為必要時，得

要求其須經有關機構或受委託民間機構驗證。 

經許可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者，如其累計投資金額達主管機關所定金

額以上時，應於開始實行後每年前三季結束後十日內按季提報投資計

畫執行情形，並於每一營業年度終了五個月內向投審會提報其年度投

資計畫執行情形及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 

第十條 經申報或許可在大陸地區投資之出資或技術合作之轉讓，應於轉讓後

二個月內向投審會報備。前項受讓人為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

其他機構，或屬第四條第二項之第三地區公司者，受讓人應依第七條

及前條規定向投審會申報或申請許可。 

第十一條 經申報或許可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者，於實行後因故中

止時，應於中止後二個月內向投審會報備。 

經申報或許可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者，於實行後將大陸投資事業之

股本或盈餘匯回時，應於匯回後一個月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投審

會報備。 

第十二條 經許可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於核定實行之期限內，尚

未實行投資或技術合作者，期限屆滿時其許可失效。 

已實行投資而未能於核定之期限內完成投資計畫者，其未完成部分

之許可，於期限屆滿時失效。 

前項所定期限，如有正當理由，得於期限屆滿前，向投審會申請核

准延展。 

第十三條 經許可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申請事項有虛偽記載或提



供不實文件，投審會得撤銷許可。 

第十四條 經許可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違反第九條第一項、第三

項、第五項、第十條第一項或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者，投審會得廢

止許可，並限期命其將資金匯回。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九十七

年八月一日施行。 


